
软件跳转频遭干扰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支付宝正常跳转遭到“劫持”： “作弊” 刷流量， 让正主

苦不堪言。 在流量为王时代， 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让付出自主

创新的互联网公司深受其害。 创新业态模式和不正当竞争在互

联网领域如何平衡， 成为了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难题。 随着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正式发布， 为贯彻落实文件

精神， 助推打造高水平司法服务保障， 日前， 由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指导，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联合知

产财经全媒体主办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原则条款适用实务论

坛” 在沪举行。

论坛上， 10 个典型案例也同期发布， 涉及多种行为样态

和多个产业领域。 其中， 既有国内首例涉 App 唤醒策略网络

不正当竞争诉前禁令案、 国内首款 AR 探索类网游“外挂” 诉

前禁令案等“首案”， 细化了相关领域知识产权诉前禁令的适

用条件和考量因素； 也有流量经济、 生态经济、 平台经济维度

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案例， 如网络抢购服务、 恶意劫持流量等，

对确立互联网正当竞争秩序提供了正向的规则指引。

法治重点A2 2021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一

www.shfzb.com.cn一、二版责任编辑 章炜 见习编辑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强行导流！ 支付宝正常跳转遭“劫持”
浦东发布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例 剖析三大特点

上海浦东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吴金水表示， 上海浦东法院是全国

首家建立知识产权庭的基层法院，

也是首创知识产权民事、 刑事和行

政案件“三合一” 审判机制的法

院。 在审判工作中， 上海浦东法院

坚持面向市场规则、 面向产业规

律、 面向社会治理， 努力厘清互联

网领域市场主体竞争行为的边界，

为互联网行业的良性发展提供有价

值的规则指引， 受到业界积极评

价。

据了解，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兴

起， 市场竞争模式从最初的同业竞

争发展为平台竞争、 生态竞争， 竞

争边界和竞争关系日趋模糊， 潜移

默化地推动着竞争利益的重新分

配， 也为司法审判工作带来新的挑

战和机遇。

尤其是新修订的 《反不正当竞

争法》 中增加了“互联网专条”，

为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提供

了一定依据。 而在司法实践中， 一

些条款的适用产生了诸如列举不正

当竞争行为不周延、 兜底条款适用

条件不统一等问题， 对司法理念和

审判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论坛上， 来自学术界、 司法界

和产业界的嘉宾分别围绕 《竞争与

创新———互联网业态十年回顾》

《互联网竞争行为的不正当性判别》

等主题发表演讲， 并就互联网不正

当竞争原则条款适用等问题分享了

各自的观点。

去年“双十一” 前夕， 支付宝

公司发现斑马软件公司在其开发、

运营的“家政加” App 中设置了与

支付宝 App 一致的 URL Scheme

“alipay”， 该行为导致用户在使用

“支付宝” App 付款结算时， 被强

行跳转至“家政加” App。

支付宝认为， 斑马软件公司强

行“导流” 的行为， 不仅妨碍了

“支付宝” App 的正常运行，也不正

当地利用了支付宝公司的市场成

果， 明显有悖于 URL Scheme 设

置的相关行业惯例、 公认的商业道

德及诚实信用原则。 鉴于经核实，

确认斑马软件公司已停止了涉案不

正当竞争行为， 故支付宝要求其刊

登声明、 消除影响， 并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100 万元。

7 月 16 日， 浦东法院作出了

判决。 法院指出本案中， 涉案行为

已充分体现原、 被告之间对流量等

互联网经营利益的竞争， 具有提起

不正当竞争之诉的相应事实基础。

并且该行为直接导致了支付宝公司

的流量利益和交易收益减损， 用户

评价降低， 同时用户的选择权也受

到了损害。

法院同时认为， 支付宝公司出

于行业惯例和提高指向性考虑， 将

其在经营活动中被许可使用的

“alipay” 商标设定为“支付宝 ”

App 的 URL Scheme， 并通过公

示对其他开发者进行了必要告知。

斑马软件公司作为“家政加” App

的开发者， 与“alipay” 标识之间

并无关联， 其选择“alipay” 作为

其 App 的 URL Scheme， 既不具

有合理理由， 又造成了对“支付

宝” App 正常运行的实质性妨碍，

明显具有不正当性， 故应当给予反

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否定评价。

为此， 法院判决斑马技术除刊

登声明、 消除影响外， 还需赔偿支

付宝公司经济损失 30 万元及维权

合理开支 18.5 万元。

流量变现引来觊觎之徒

近年来， 流量“变现” 带来的

巨大经济效益， 不仅带动了网络经

济的蓬勃发展， 同时导致通过“作

弊” 方式刷高流量的“灰黑产业

链” 也悄然出现。

腾讯公司发现， 哈尔滨祈福科

技有限公司 （下称祈福公司） 涉嫌

通过其运行的“蚂蚁平台”， 组织、

诱导微信公众号的账号主体虚假提

升公众号文章的流量以骗取广告分

成、 干扰微信公众号平台流量数

据。 同时， 其还通过该平台组织、

帮助、 诱导微信账号买卖及账号辅

助解封交易， 并提供“推广工具”

功能， 帮助用户一键采集、 编辑、

分享、 传播公众号文章内容， 窃取

公众号广告的正当交易机会。 腾讯

公司认为， 祈福公司的行为已违反

《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规定， 构成

“帮助他人虚假宣传”， 并违背诚实

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 故要

求其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刊

登声明、 消除影响， 并赔偿经济损

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500 万元， 同时

要求邓某某承担连带责任。

祈福公司则表示， “蚂蚁平

台” 不是刷量平台， 付费浏览广告

是常见的商业模式， 祈福公司并未

实施帮助他人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 亦未侵害腾讯公司的竞争

利益。

浦东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相关微信公众号运营个体通过“雇

佣点击诱导点击” 的刷量行为虚假

提升其公众号文章内容的访问量，

以赚取微信平台的广告分成与发布

任务成本之间差价的行为， 侵害了

微信用户、 广告商及两原告等市场

主体的合法权益， 破坏了公平竞争

的网络市场秩序， 构成了虚假宣传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祈福公司虽不直接从事刷量活

动， 但却为此类活动提供机会、 场

所并撮合交易， 且通过向用户收取

一定比例服务费或提现手续费以实

现盈利。 同时， 祈福公司在“蚂蚁

平台” 设置了人工审核环节， 明知

平台中存在大量浏览、 点击微信公

众号文章及广告的任务， 仍允许用

户上架此类任务， 并设置奖励鼓励

用户大量发单与接单。 故应认定其

行为属于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

条第二款规制的“帮助他人虚假宣

传”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法院同时认为， “蚂蚁平台”

提供微信账号买卖及账号辅助解封

交易服务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互联网

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 由“蚂蚁平

台” 规则可知， 祈福公司对该行为

系明知且持积极态度， 并造成了一

定损害结果， 因此构成违反诚实信

用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

为此法院判决祈福公司赔礼道

歉并赔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

合理开支共计 300 万元。

聚焦“互联网专条”适用

不正当竞争案呈现三大特点
论坛上， 上海浦东法院知识产

权审判庭庭长徐俊发布了关于互联

网专条兜底条款适用的调研报告、

以及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介绍审理相关案件的思路和做法。

据统计， 近 5 年来， 上海浦东

法院共受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

1637 件， 审结 1459 件。 这类案件

呈现出涉及产业领域广、 涉及竞争

类型新 、 涉及社会影响大三大特

点 。 同时， 由于互联网竞争行为

存在竞争主体的不对称性 、 行为

模式的隐蔽性 、 行为影响的延伸

性等特点 ， 故对其进行法律评价

存在不少难点， 在审判中必须坚持

严格保护、 分类施策、 比例协调的

理念。

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

专条兜底条款时， 上海浦东法院认

为， 应坚持 “损害+不正当性” 双

重判断的原则。 对于互联网环境下

法益损害的判定， 需将互联网公共

利益、 经营者利益和用户利益 “三

元叠加” 后予以综合考量。

而对于互联网环境下不正当性

的判定， 则需将商业伦理放在互联

网产业背景下进行考量， 对被诉行

为是否违反市场经营者普遍遵循的

商业惯例、 被诉产品或技术是否具

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 被告是否具

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观故意

等五大因素予以综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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